
众安在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附加境外旅行个人租车损失保险条款

(众安在线)(备-普通家财险)【2020】(附) 014 号

1 总则

本附加险合同仅针对被保险人在境外旅行过程中因租车而产生的相关经济损失予以赔

偿。

本附加险合同须附加于境外（释义详见 7.1）旅行意外伤害保险合同（以下简称“主险

合同”）上，方可成立。

本附加险合同与主险合同相抵触之处，以本附加险合同为准。本附加险合同未约定事项，

以主险合同为准。主险合同效力终止，本附加险合同效力亦同时终止；主险合同无效，本附

加险合同亦无效。

凡涉及本附加险合同的约定，均应采用书面形式。

2 保险责任

本附加险合同包含车辆损失赔偿保险责任与租车费用损失保险责任。保险人在本附加险

合同项下承担保险责任的前提是被保险人必须符合以下的各项情形：

（1）被保险人租赁的车辆必须租自合法设立并具备相应出租车辆资质的车辆出租公

司；

（2）在租车合同中，该被租赁车辆已经购买了足额的车辆损失保险，包括但不限于车

辆损失险、盗抢险、自燃险等；

（3）被保险人在租车过程中无任何违反其旅行目的地国家法律法规的行为；

（4）该租赁的车辆必须由拥有合法有效驾驶证的被保险人驾驶，且驾驶的车型与驾驶

证准驾车型相符。

2.1 车辆损失赔偿责任

在本附加险合同有效期内，若被保险人在境外旅行并租车出游期间发生车辆意外事故

（释义详见 7.2），根据租车合同依法应向租车公司承担经济赔偿责任，保险人在扣除本附

加险合同约定的车辆损失赔偿责任单次事故免赔额后，在本附加险合同约定的车辆损失赔偿

责任单次事故赔偿限额范围内，依据被保险人所实际支付的下列赔偿金承担本项保险责任：

（1）租赁机动车辆的直接损失（包含玻璃、轮胎、底盘等）赔偿金，以租赁车辆已投

保的车辆损失保险中的免赔额为限；如租赁车辆已投保的车辆损失保险中包含不计免赔责

任的，则本附加险合同将不赔偿本项所述的直接损失费用；

（2）车辆道路救援费、拖车费、人工费、锁/钥匙替换费等费用。

在本项责任项下，保险人对被保险人承担的赔偿责任以本附加险合同约定的车辆损失赔

偿责任累计赔偿限额为限。在本附加险合同有效期内，对被保险人一次或者多次累计给付的

车辆损失保险金达到本附加险合同约定的车辆损失赔偿责任累计赔偿限额时，保险人对该被

保险人的本项保险责任终止。

2.2 租车费用损失责任

在本附加险合同有效期内，若被保险人在境外旅行并租车出游期间发生下列损失或费

用，依据租车合同应由被保险人自身承担的部分，保险人在扣除本附加险合同约定的租车费

用损失责任单次事故免赔额后，在本附加险合同约定的租车费用损失责任单次事故赔偿限额



范围内，依据被保险人所实际支付的费用或赔偿金承担保险责任：

（1）存放于租赁机动车封闭的车厢内部及后备箱的租车公司的物品，因遭受外来有明

显盗窃痕迹的盗窃、抢劫、哄抢而发生的损失；

（2）被保险人因证件丢失或被盗抢而无法提车，导致实际发生且无法退回的租车费用

损失；

（3）租赁车辆在发生交通事故后不能继续行驶需要更换车辆的，更换租赁车辆所发生

的超过原租车合同金额的额外租车费用损失；

（4）被保险人所乘航班延误或者取消，造成被保险人未能按原定时间提车而产生的租

车费用损失；

（5）其他被保险人因违反租车合同中的用车义务而产生的赔偿金。

在本项责任项下，保险人对被保险人承担的赔偿责任以本附加险合同约定的租车费用损

失责任累计赔偿限额为限。在本附加险合同有效期内，对被保险人一次或者多次累计给付的

租车费用损失保险金达到本附加险合同约定的租车费用损失责任累计赔偿限额时，保险人对

该被保险人的本项保险责任终止。

3 责任免除

下列原因造成的损失、费用和责任，保险人不承担保险责任：

（1）被保险人受酒精、毒品、管制药物的影响；

（2）由被保险人所拥有或者由被保险人监管或控制下的动物或财产损失；

（3）任何被保险人及由其指示、同意、默认的第三人实施的故意、恶意、违法、犯罪、

不正当行为；

（4）被保险人的驾驶证不符合事故发生地法律法规的要求；

（5）被保险人驾驶与驾驶证载明的准驾车型不相符合的机动车；

（6）因被保险人超速驾驶，酒后驾驶或违反事故发生地法律法规而引起的损失和赔偿

义务；

（7）被保险人参加赛车、特技表演等高风险活动或运动；

（8）与被保险人驾驶租赁车辆无关的事件引起的任何损失或责任。

下列损失、费用和责任保险人也不承担保险责任：

（1）任何形式的惩罚性、加重性或警戒性的赔款、罚款或罚金；

（2）任何形式的精神损害赔偿；

（3）任何类型的法律费用，包括不限于律师费用、诉讼费用、仲裁费用等；

（4）被保险人对租车公司以外的第三者承担的责任；

（5）被保险人所租赁车辆未按保险人要求或事故发生地法律法规购买车辆保险；

（6）被保险人可从其他保险合同中所获得的补偿、赔偿或给付；

（7）租车合同未明确列明应由被保险人承担的赔偿责任；

（8）主险合同中规定的责任免除事项（但若该事项与本附加险合同有相抵触之处，以

本附加险合同为准）。

4 赔偿限额及免赔额

本附加险合同的赔偿限额包括车辆损失赔偿责任单次事故赔偿限额、租车费用损失责任

单次事故赔偿限额、车辆损失赔偿责任累计赔偿限额、租车费用损失责任累计赔偿限额。具



体赔偿限额由投保人与保险人协商确定，并在本附加合同中载明。

本附加险合同的免赔额包括车辆损失赔偿责任单次事故免赔额、租车费用损失责任单次

事故免赔额。具体免赔额由投保人与保险人协商确定，并在本附加险合同中载明。免赔额由

被保险人负担，保险人对超过免赔额部分的损失在赔偿限额内承担相应保险责任。

5 保险期间

除另有约定外，本附加险合同的保险期间同主险合同保持一致。

6 赔偿处理

被保险人向保险人申请给付保险金时，应提交以下材料:

（1）被保险人的身份证明；

（2）被保险人的旅行证明文件；

（3）书面事故报告；

（4）警方报告；

（5）租车合同；

（6）租车公司的损失金额证明；

（7）租车公司的维修费用清单；

（8）赔偿协议（如有）；

（9）赔偿给付凭证；

（10）被保险人所能提供的与确认保险事故的性质、原因、损失程度等有关的其他证明

和资料；

（11）若被保险人委托他人申请的，还应提供授权委托书原件、委托人和受托人的身份

证明等相关证明文件；

被保险人因特殊原因不能提供以上材料的，应提供其他合法有效的材料。被保险人未能

提供有关材料，导致保险人无法核实该申请的真实性的，保险人对无法核实部分不承担给

付保险金的责任。

7 释义

7.1 境外

是指中国大陆以外的国家和地区，包括台湾、香港、澳门地区。

7.2 车辆意外事故

指车辆非因被保险人故意造成的且不能预测其发生的事件。


